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卢氏县人民政府
行 政 复 议 决 定 书

卢复决字〔2025〕24 号

申请人：陈甲。

被申请人：横涧乡人民政府。

申请人因不服横涧乡人民政府作出的《履职申请答复书》，

提出行政复议，本机关于 2025 年 3 月 3 日适用普通程序依法受

理，并于 5 月 12 日听取申请人意见。本案现已审查终结。

申请请求：撤销被申请人作出的《履职申请答复书》，并责

令被申请人履行法定的宅基地审批职责。

申请人称：1997 年因甲村资金遇到困难，申请人与甲村村

民委员会签订了《字据》和《土地入股合同》，双方约定：依照

合同申请人进行投资并迁入甲村户口，认定申请人为经济组织成

员，并承诺分配给申请人责任田与宅基地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土地管理法》第六十二条以及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

施条例》第三十四条，根据申请人提供的证据可知，申请人已于

2019 年、2024 年先后两次向村委申请并报请被申请人审批宅基

地。2024 年 10 月 23 日，申请人向被申请人邮寄《履职申请书》，

2025 年 1 月 3 日收到被申请人的答复，被申请人称：申请人户

口迁移到甲村 X 组后，乙村的原宅基地并未按规定上交返还乙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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集体，而是私自转卖给他人。此说法与事实严重不符：申请人之

前在乙村时从未拥有过宅基地，此前在乙村居住时是住在父亲家

中，在乙村未申请到宅基地。被申请人所说的转卖行为，是在申

请人已经迁入甲村后，父亲将自己所有的住宅出卖，而非是申请

人的行为。被申请人提供的照片中表示“陈甲房屋已出售给陈

乙”，并无证据证明之前房屋所有权人为申请人本人，也并不能

证明出售行为是申请人所为，只是被申请人的单方说辞，缺乏证

据支撑。因此申请人申请宅基地的行为并未违反法律规定，被申

请人调查事实不清，导致多年来申请人一直未能拥有自己的宅基

地，严重损害了申请人的合法权益。

综上，申请人现依法向卢氏县人民政府提起行政复议，望支

持申请人的请求。

被申请人称：被申请人于 2024 年 12 月 30 日依法向申请人

作出的《履职申请答复书》事实认定清楚、法律适用准确、程序

合法合规。针对申请人诉求，被申请人逐项回应如下：1.申请人

称其从未在乙村拥有宅基地，转卖行为系其父亲所为。经核查：

申请人原户籍为乙村，其父曾在该村拥有宅基地并转卖他人，但

录音证据证明其本人参与交易，且未履行原宅基地交还义务。根

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第六十二条，依法不得获批新

宅基地。申请人提交的《土地入股合同》仅涉及土地收益分配，

未明确约定宅基地分配义务。2.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

法》第六十二条及《实施条例》第三十四条，明确要求宅基地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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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须以户为单位，经村民集体讨论、公示后报乡政府审批。申请

人虽多次提交申请，但 2019 年申请未附村民集体讨论记录及公

示材料；2024 年申请中，甲村村委会未出具同意分配的正式文

件。申请人未能满足法定程序要求，被申请人依法不予审批并无

不当。3.被申请人在处理申请人诉求时，严格遵守法定程序：收

到《履职申请书》后，立即启动调查程序，调取乙村土地档案、

询问相关证人。全程程序合法，不存在行政不作为或程序违法情

形。故，恳请复议机关依法驳回申请人的复议请求，维持原决定。

本机关查明：1997 年申请人与甲村村民委员会签订《字据》

和《土地入股合同》，合同约定申请人投资并迁入甲村户口，认

定其为经济组织成员。2019 年、2024 年申请人先后两次向被申

请人申请宅基地审批，2024 年 10 月 23 日，申请人向被申请人

邮寄《履职申请书》，12 月 30 日丙村村委会（原乙村）出具申

请人未上交宅基地的情况说明，2025 年 1 月 3 日，被申请人作

出《履职申请答复书》，称申请人未按规定交还乙村原宅基地，

且存在转卖行为，不符合宅基地审批条件。2 月 24 日申请人向

本机关提起行政复议申请。

本机关认为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第六十二条：

“农村村民一户只能拥有一处宅基地，其宅基地的面积不得超过

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规定的标准。……农村村民出卖、出租、赠

与住宅后，再申请宅基地的，不予批准……”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》第三十四条第一款：“农村村民申请宅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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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的，应当以户为单位向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提出申请；没有设立

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，应当向所在的村民小组或者村民委员会提

出申请。宅基地申请依法经农村村民集体讨论通过并在本集体范

围内公示后，报乡（镇）人民政府审核批准。”结合上述规定，

农村村民一户只能拥有一处宅基地，宅基地确权登记时，一般以

户籍为基础进行认定。农村村民申请宅基地的，应依法经农村村

民集体讨论通过并公示，再报乡政府审核批准。本案中，被申请

人具有审批职责。申请人向被申请人申请宅基地审批，但并未提

交村民集体讨论记录、公示材料以及甲村村委会同意分配的正式

文件，申请人的材料不全，未满足法定程序要求。且，申请人户

口迁出后，未将原宅基地上交村集体，而是转卖给他人。出卖住

宅后，再申请宅基地的，依法不予批准。

综上，被申请人作出的《履职申请答复书》认定事实清楚、

适用依据正确、内容适当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

第六十八条，决定如下：

维持被申请人横涧乡人民政府作出的《履职申请答复书》。

申请人如不服本复议决定，可以自接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十五

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2025 年 5 月 27 日


